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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訂定之。 

第二條 農業化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系主任之推薦人選，由本系助理教授(含)

以上全  體專任教師投票選舉產生。 

第三條 系主任之選舉，由現任系主任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聘請系內教師三至

五人，組成選務委員會辦理選舉，其任期至下屆選務委員會產生為止。 

第四條 系主任於任期內，連續超過半年不能執行職務時應即辭職。 

第五條 系主任因故離職時，應由選務委員會於該學期內辦理選舉。 

第六條 系主任之任期為三年，得連選連任一次。 

第七條 凡經教育部審定之本系專任教授及副教授在選舉前一年已完成報到並就

職者，皆為當然候選人。 

第八條 凡最近一次評鑑未通過者，不得為本系系主任候選人。 

第九條 選舉分兩階段，以無記名方式票選之： 

第一階段由選舉人於規定時間內赴指定地點領取選票，就候選人中至多

圈選六位，並當場投票，以具有選舉人數五分之四投票為有效，依得票

順序，產生複選候選人三人。 

第二階段於選舉日就三位複選候選人個別進行投票。投票數以有選舉人

數三分之二者且至少有一人得票過半數者為有效，註明得票數及得票率，

選任候選人二至三人，報請校長就中聘兼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自 111年 8月 1日起施行。 


